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地方税务局

关于申报2018年度社会保险费个人缴费基数的通告(节选)
一、缴费基数申报时间
2018年5月3日至2018年5月23日

二、缴费基数确定办法

企业单位（含参照企业缴费的其他单位）参保人员的个人月缴费基数，由参保单位按本人2017年1月至12月全部工资性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各种津补贴、加班工资等）的月平均水平据实申报。其中,月缴费工资水平高于缴费基数上限的，缴费基数按上限标准确定；月缴费工资水平低于缴费基数下限的，缴费基数按下限标准确定。

三、缴费基数申报办法
（一）网上申报
参保单位（含个体工商户）可通过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www.nbhrss.gov.cn，下同）首页下方的“社会保险申报”按钮进入社会保险网上服务系统，输入所在单位的登录信息（用户名为单位编码，初始密码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单位地税税号，首次登录用户需要录入经办人手机号码等信息进行验证）后，即可进入系统进行网上申报操作。
（二）窗口申报

暂不具备网上申报条件的参保单位、个体劳动者可到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窗口办理申报手续。

四、未申报调整办法

逾期未申报缴费基数的参保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依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按该单位职工上年缴费基数的110%调整确定。

五、其它有关问题
各参保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申报确定的缴费基数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及时缴纳社保费款项，个体劳动者（含灵活就业人员）应按照调整确定或自主申报的新年度缴费基数及时在缴费帐户中存入相应的款项。
本通告涉及有关法规文件以及社会保险各险种的缴费比例和基数确定标准，可在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查阅。

2018年4月27日
附件：宁波市区2018年度社会保险缴费比例与缴费基数申报范围一览表
表一、适用于企业单位（含参照企业缴费的其它单位）                          单位：元

	险种及类型
	缴费基数
下限与上限
	缴费费率
	月缴费金额

最低与最高

	
	
	单位标准
	个人标准
	单位标准
	个人标准

	基本养老保险
	3279—16394
	14%
	8%
	459.1-2295.2
	262.3-1311.5

	基本医疗保险
	3279—16394
	(8.5+0.5)%
	2%
	295.1-1475.5
	65.6-327.9

	失业保险
	3279—16394
	0.5%
	0.5%
	16.4-82
	16.4-82

	生育保险
	3279—16394
	0.7%
	不承担
	23-114.8
	/

	工伤保险
	3279—16394
	按行业分类
	不承担
	按行业分类 
	/


表二、适用于个体工商户                                           单位：元

	险种及类型
	缴费基数
下限与上限
	缴费费率
	月缴费金额

最低与最高

	
	
	单位标准
	个人标准
	单位
	个人

	基本养老保险
	4372—16394
	10%
	8%
	437.2-1639.4
	349.8-1311.5

	基本医疗保险
	3279—16394
	(8.5+0.5)%
	2%
	295.1-1475.5
	65.6-327.9

	失业保险
	3279—16394
	0.5%
	0.5%
	16.4-82
	16.4-82

	生育保险
	3279—16394
	0.7%
	不承担
	23-114.8
	

	工伤保险
	3279—16394
	按行业分类
	不承担
	按行业分类 
	/


表三、适用于个体劳动者（含灵活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                       单位：元

	参保险种及类型
	缴费基数
下限与上限
	缴费费率
	月缴费金额

最低与最高

	基本养老保险
	4372—16394
	18%
	787—2950.9

	基本医疗保险
	3279
	(10.5+0.5)%
	360.7

	住院医疗保险
	3279
	(4.5+1)%
	180.4


注：个体劳动者（含灵活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原缴费基数，在今年缴费基数的上下限范围之内并继续保留原缴费基数，或原缴费基数低于今年缴费基数下限并愿意按缴费基数下限缴费的二种情况可免于申报，由经办机构统一调整。
表四、工伤保险费率及费率浮动表
	企业类别
	下浮二档
	下浮一档
	基准费率
	上浮一档
	上浮二档

	一类
	
	
	0.2%
	0.24%
	0.30%

	二类
	0.2%
	0.32%
	0.4%
	0.48%
	0.60%

	三类
	0.35%
	0.56%
	0.7%
	0.84%
	1.05%

	四类
	0.45%
	0.72%
	0.9%
	1.08%
	1.35%

	五类
	0.55%
	0.88%
	1.1%
	1.32%
	1.65%

	六类
	0.65%
	1.04%
	1.3%
	1.56%
	1.95%

	七类
	0.80%
	1.28%
	1.6%
	1.92%
	2.40%

	八类
	0.95%
	1.52%
	1.9%
	2.28%
	2.85%

	浮动条件
	收支比例
	＜50%
	≥50-80%＜
	≥80-120%＜
	≥120-150%＜
	≥150%

	
	工伤发生率及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1.一类至八类行业参保单位，其年度工伤发生率为≥4%或者宁波市安全生产信用等级为“D级”的，在按工伤保险费收支比例浮动次年度费率的基础上，上浮一档费率（已核定为所属行业最高档次费率的不再上浮）。

2.二类至八类行业参保单位，其年度工伤保险费收支比例不到80%、工伤发生率不到1%，且经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评审，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一至三级企业或者达到宁波市安全生产信用等级“B”级及以上的，次年度在按工伤保险费收支比例浮动的基础上，下浮一档费率（已核定为所属行业最低档次费率的不再下浮）。

	
	按职业病发生情况
	一类至八类行业参保单位，年度内其职工发生职业病伤害事故（且经劳动能力鉴定为职业病门类1-10级）的，次年起执行所属行业最高档次费率；参保单位在执行所属行业最高档次费率期间，未再发生新的职业病伤害事故的，两年后恢复其在行业内进行费率浮动。


